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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參加「2026年第20屆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

男子室內排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

   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4年8月4日心競字第1140007589號函核定 

國家運動訓練中心115年1月9日心競字第1150000196號函核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體育署 113 年 4月 1日臺教體署競(二)字第 1130012760 號函。 

二、 組織：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。 

三、 SWOT分析 

Strength（優勢） 

首先，台灣擁有豐富的排球資源，包括具有潛力的年輕球員

和經驗豐富的教練團隊。這為國家隊培訓計畫提供了良好的

人才基礎。其次，台灣排球運動在國內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

響力，這為培訓計畫的推廣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。

此外，台灣在科技和設施方面擁有先進的條件，這為運動員

的訓練和比賽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設施。 

a.球員之身心皆正值於快速成長階段，不排斥大量吸收新

知。 

b.U17 至 U20 球員身理條件優異，運動能力更甚以往。 

c.企圖心旺盛，並持續對此運動抱有熱忱。 

Weakness（劣勢） 

然而，排球運動也存在一些劣勢。由於其他運動項目的競

爭，排球在台灣並不是主流運動，這導致了資源分配上的不

均衡和培訓計畫的推動困難。其次，台灣的排球運動文化相

對滯後，缺乏對排球運動的全面理解和支持。此外，對於排

球運動員的培訓體系和教練團隊的建設還有待加強。 

a.球員年紀輕，雖在國內賽事身經百戰；但在國際賽場上，

面對未知的對手與球風，便容易顯得怯場，無法放手去

打，進而失去先機。 

b.球員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影響發展與訓練意願。 

Opportunity 

（機會） 

儘管存在一些困難和挑戰，但台灣排球國家隊培訓計畫也面

臨著許多機會。隨著國內體育產業的發展，排球運動也將受

益於這一趨勢，進一步提升了培訓計畫的發展空間。其次，

國際間排球賽事的舉辦也為台灣選手提供了更多的比賽機會

和交流平台，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競技水平。此外，政府對

體育事業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大，這為培訓計畫提供了更

多的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。 

a.以長期培訓的方式，培養選手之間的默契與新戰術的磨合 

b.以國外移地訓練與參加低階國際賽事的方式，累積實戰經

驗，提升選手抗壓性 

c.藉由國際賽之表現，創造選手之話題性，引領國內外球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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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，延續選手生命 

Threat（威脅） 

然而，台灣排球國家隊培訓計畫也面臨著一些威脅。來自其

他國家強大運動員的競爭壓力不容忽視，這需要我們更加努

力提升自身實力。其次，國內外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也可

能對培訓計畫產生一定影響，需要我們及時調整策略應對。

此外，社會對體育產業的關注度不斷波動，這也可能影響到

培訓計畫的穩定性和發展。 

a.亞洲各國對排球運動之投入意願大增；中亞、西亞國家具

身高優勢，東南亞國家球風剽悍，近期表現都不俗 

b.東南亞國家藉地利之便，彼此相互交流，實力成長迅速

（東南亞聯盟賽） 

c.各國針對優秀球員與隊伍皆採長期且有系統的培訓計畫，

因此在賽場上，毫無球員整合與默契問題。 

四、計畫目標及培訓隊遴選 

（一）總目標：積極堤升國際賽成績，並爭取名古屋亞運會前四名。 

（二）遴選方式及檢測標準： 

1、教練(團)：遴選總教練1名、教練 3 名，計 4名。 

(1)資格條件： 

A. 總教練：需具備國家A級教練資格或外聘國際教練。 

B. 教練：需具備國家A 級教練資格。 

C. 體能訓練師：遴選1人，需具體能訓練相關證照，並有1年以上

相關實務經驗。 

D. 防護員：遴選1人，需具備教育部體育署運動防護員證照，並有 

1 年以上相關防護隨隊實務經驗。 

E. 情蒐分析人員：遴選1人，需曾任國家各級代表隊教練或情蒐人員、

企業聯賽情蒐人員或VIS、大專一級VIS、高國中甲級VIS，其中

一項者並有1 年以上相關實務經驗，或由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派任。 

F. 翻譯：遴選1人(如有需要)，具相關語言能力文件，並有1年以

上實務經驗。 

(2)遴選方式：教練團由本會選訓委員會遴選具資格條件之總教練及

教練後，送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聘任之。 

2、選手之遴選： 

(1) 第1階段（自114年2月1日起至114年 8月31日止） 

A、遴選方式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，由本會選訓委員暨教練團共

同依個人之位置及下列指標綜合評判遴選選手18-24人。 

(A) 2024年U17至U20代表隊之優秀選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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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110年-113年企業聯賽、大專聯賽優秀選手。 

(C) 2025年德國世界大學運動會優秀選手。 

(D) 旅外優秀選手。 

a.綜合指標： 

(a)身材：依年齡、身高、體重評估其可塑性及發展性。 

(b)機智：依選拔中各種臨場實際情況之判斷處理情形。 

(c)專項技能及精神：根據選拔時之各項技術及精神評定

之。 

B、 訓練地點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球類館 。C、預定參加之國際

賽： 

(A) 亞洲男子排球挑戰盃(預計為 2025 年 6 月)前六名。 

(B) 2025 世界大學運動會(2025 年 7 月 16 日至 7 月 27 日)前六名。 
於各國際賽截止報名前 2 個月，由教練團就培訓期間選手之

體能、技術、精神等各方面表現作為參考依據，賽前 1 個月

由選訓委員及教練團依各相關位置選出最佳 12-14 名參賽，

經本會選訓委員通過後參加比賽，爭取佳績。 

D、進退場檢測標準：選訓委員及教練團於培訓隊成立後擬訂檢測細

則且具體可行方案依個人之位置實施檢測專項技術。 

(A) 舉球：好球率50%以上。 

(B) 發球：成功率50%以上。 

(C) 接發球：好球率50%以上。 

(D) 攻擊：成功率50%以上。 

(E) 防守：成功率50%以上。 

F、汰除與遞補: 

(A) 體能指標於培訓隊成立後，由本會選訓委員暨教練團共同訂定

各階段各選手檢測標準，作為汰劣標準，並由運科小組協助檢

測以提升訓練績效。  

(B) 若選手經階段性檢測評定成效未達標準，由選訓委員會及教練

團於符合選手遴選條件中，參酌其過往訓練表現與賽事成績資

料等具體佐證提出遞補選手名單，並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

過後實施遞補，晉入下一階段培訓名單。 

(2) 第 2 階段（自 114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 月 31 日止） 

A、遴選方式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，由本會選訓委員暨教練團共

同依個人之位置及下列指標綜合評判遴選選手 22 人。 

(A) 第一階段選手。 

(B) 2025年U17至U20代表隊之優秀球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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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110 年-114年企業聯賽、大專聯賽優秀選手。 

(D) 旅外優秀選手。 

a.綜合指標： 

(a)身材：依年齡、身高、體重評估其可塑性及發展性。 

(b)機智：依選拔中各種臨場實際情況之判斷處理情形。 

(c)專項技能及精神：根據選拔時之各項技術及精神評定之。 

B、訓練地點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球類館。 

C、預定參加之國際賽： 

(A)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(預計為2025年 9月)前五名。 

(A) 亞洲東區男子排球錦標賽(預計為2025年 9月)前四名。 

D、進退場檢測標準：選訓委員及教練團於培訓隊成立後擬訂檢測細

則且具體可行方案依個人之位置實施檢測專項技術。 

(A) 舉球：好球率55%以上。 

(B) 發球：成功率55%以上。 

(C) 接發球：好球率55%以上。 

(D) 攻擊：成功率55%以上。 

(E) 防守：成功率55%以上。 

a.若選手經階段性檢測評定成效未達標準，由選訓委員會及教

練團於符合選手遴選條件中，參酌其過往訓練表現與賽事成績

資料等具體佐證提出遞補選手名單，並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

通過後實施遞補，晉入下一階段培訓名單。 

(3) 第 3 階段（自 115 年 2 月 1日起至本屆亞運結束日止） 

A、遴選方式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，由本會選訓委員暨教練團共

同依個人之位置及下列指標綜合評判遴選選手 18 人。 

(A) 第二階段選手 

(B) 2026年U17至U20代表隊之優秀球員 

(C) 110年-115年企業聯賽、大專聯賽優秀選手 

(D) 旅外優秀選手 

(E) 台灣職業排球聯盟選手 

B、訓練地點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球類館。 

C、預定參加之國際賽： 

(A) 亞洲男子排球挑戰盃(預計為2026年 6月)前四名。 

(B) 亞洲東區男子排球錦標賽（預計為 2026 年 8月)前三名。 

D、進退場檢測標準：選訓委員及教練團於培訓隊成立後擬訂檢測細

則且具體可行方案依個人之位置實施檢測專項技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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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舉球：好球率 60%以上。 

(B) 發球：成功率 60%以上。 

(C) 接發球：好球率 60%以上。 

(D) 攻擊：成功率 60%以上。 

(E) 防守：成功率 60%以上。 

五、督導考核 

（一）本會依審議通過之本計畫據以辦理選訓事宜，並督促教練（團）落實執行

訓練計畫，以及依渠等之績效據以考核。 

（二）教練（團）應擬定訓練計畫及參加國際賽事之預估成績目標，據以執行及

考核選手培訓情形。 

（三）定期實施各階段體能、技術測驗及生化檢驗並詳作各項紀錄，追蹤暸解選

手之優缺點。 

（四）培訓選手每培訓階段或過程中表現不良者(學習態度、服從性、紀律等)，

經教練團或選訓委員提報後，予以懲處或淘汰。 

（五）培訓過程中教練團成員如有不適任者，經本計畫選訓委員或權責人員提報，

予以解聘另由本計畫選訓委員於各項盃賽中遴選補強之。 

六、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） 

（一） 運動科學：專項體能 

1. 腹（背）肌力。 

2. 立定垂直跳（單、雙手）。 

3. 助跑垂直跳（單手）。 

4. 連結性體能。 

5. 1-3 步側步垂直跳。 

6. 其他基礎體能 

（二）運動防護：支援運動防護員、協助運動防護及疲勞恢復。 

（三）醫療：健檢、復健、醫療意外保險等。 

（四）調訓：教練團及就業選手協助辦理留職留薪問題(留職停薪者解決其

待遇問題)、協助專業運動教練之調訓、代課鐘點費及代理職缺費。 

（五） 課業輔導：各階段具學生身份選手協助辦理課業輔導。 

（六） 其他： 

1. 情蒐小組所需相關經費(含器材採購) 

2. 移地訓練經費敬請惠予補助。 

3. 場地器材設備及裝備。 

七、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，函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送運

動人才培訓輔導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